重庆华城电力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8·7”亡人一般生产安全非责任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8月7日10时33分许，在重庆市九龙坡区中梁山街道大石塔社区华龙公园内，重庆华城电力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发生一起亡人一般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320万元（死亡补偿金）。
事故发生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和《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区应急管理局受区政府委托，组织成立了由区应急管理局任组长单位的重庆华城电力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8·7”亡人一般事故调查组，区公安分局、区总工会、区经济信息委、区城市管理局、中梁山街道办事处派人参加，并聘请有关专家参与，邀请区纪委监委机关、区检察院派人参加。事故调查组全面负责事故调查工作。

调查组经过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调查取证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总结了事故教训，提出了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调查组认定此次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非责任（突发疾病）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名称：重庆华城电力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城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4972L；注册资本：2400万元；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日期：2008年1月18日；法定代表人：欧**；营业期限：2008年1月18日至无固定期限；住所：重庆市渝北区******号；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电气安装服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筑劳务分包；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核定的有效期限和范围从事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设备租赁；销售：电力设备。（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渝）JZ安许证字[2014]007991，许可范围：建筑施工，有效期：2023年2月23日至2026年2月22日。《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编号：5-1-00136-2009，许可类别和等级：承装类二级、承修类二级、承试类二级，有效期：2021年12月8日至2027年12月7日。《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250153708，资质类别及等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有效期：2029年5月9日。《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350042022，资质类别及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备案），有效期：2027年6月5日。

（二）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8月7日8时30分左右，华城公司班长向超对8名工人安排了当日工作，并将8人分成3个班组。其中，况*、黄**、蔡*3人为一班组。该班组工作任务为查看华龙公园变电站至华龙公园东侧方向电力井内电线电缆走向，核实电力井通道的可通过性，为今后工程施工做前期准备。
10时10分左右，况*和黄**来到华龙公园内一电力井（该井深5.35米、宽1.38米，可开盖板长5.3米）处，撬开电力井盖板石通风，通风20分钟左右。
10时30分左右，向超按工作流程，利用可以检测氧气含量、可燃气体、硫化氢、一氧化碳的手持气体检测仪检测电力井有毒气体情况，检测结果显示正常。
10时31分左右，况*、黄**2人下到井底向西一侧暗沟查看情况。10时33分左右，蔡*下到井底向东一侧暗沟查看情况。10时43分左右，况*、黄**自行从井底爬出，出现呼吸急促、胸闷心慌、恶心想吐等身体不适状况。10时45分左右，蔡*自行从电力井爬出。10时48分左右，蔡*自行走到离电力井约10米远处的梯步台阶，坐下休息（蔡*出井后一直没有说话）。10时49分左右，蔡*掏出随身携带哮喘喷雾药剂吸食。10时50分左右，蔡*突然倒地，出现休克症状。
事故现场图见图1、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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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事故现场电力井外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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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事故现场电力井暗沟图

二、事故报告、救援、善后情况
（一）事故报告情况

事故发生后，华城公司的班长向超拨打了120急救中心电话，现场工友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向公安机关报告了情况。
（二）事故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重庆市九龙坡区第二人民医院120急救医务人员随即赶赴事故现场，11时3分左右，120医务人员到达现场对蔡*实施抢救，11时36分左右，经抢救无效死亡。120急救医务人员出诊情况记录为哮喘急性发作窒息死亡。11时55分左右，况*和黄**2人身体不适被送到重庆新桥医院住院临床观察，身体无碍，随即出院。
（三）事故善后情况

事故发生后，事故发生单位华城公司积极处理善后，死者家属情绪稳定，死者已火化。华城公司与死者家属经协商后，达成死亡补偿协议。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一）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

此次事故造成1人死亡。

（二）伤亡人员基本信息

死者：蔡*，男，汉族，46岁，身份证号码：510********8618，住址：重庆市巴南区******号，华城公司电工。

（三）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此次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320万元（死亡补偿金）。
四、事故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事故原因

事故调查组分别于8月7日（事发当日）、8月9日、8月10日、8月26日组织专家、相关工作人员对事故发生地电力井明沟、暗沟进行气体检测、勘察，均未检测出有毒有害气体，检测结果显示正常，电力井内电缆表面无明显损伤，未见短路、起火等现象，也未发现其他任何异常现象，未发现直接的致害物物证。
根据120出诊情况说明，记录120医务人员在抢救现场发现死者蔡*手边有“沙丁胺醇吸入剂”，死亡原因为哮喘急性发作而窒息死亡。以及死者蔡*妻子提供的书面情况说明，记录死者蔡*患哮喘多年，时有发作，其自行到药房购买药物服用治疗。

综合分析，况*、黄**、蔡*3人均下同一电力井暗沟查看电线电缆走向并自行从电力井爬出，况*、黄**身体不适，住院临床观察，身体无碍。蔡*患有哮喘基础疾病，在电力井暗沟查看电线电缆走向并自行从电力井爬出后，哮喘急性发作而窒息，导致事故发生。

（二）事故性质

调查组认定此次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非责任（突发疾病）事故。

五、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为避免和预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从此次事故中深刻汲取血的教训，在今后的工作中，建议应从以下方面采取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华城公司：一是应当关注从业人员的身体、心理状况和行为习惯，严格落实岗位安全生产责任，防范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从业人员因自身疾病及行为异常导致事故发生。二是应汲取此次事故的教训，对公司进行一次深入的隐患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和安全隐患，立即落实整改。

（二）市区供电分公司：一是加强电力通道标识管理。按照管理规定，有针对性地在电缆通道路径上设置的走向砖、桩桶等明显标识，在电缆井盖上设置电力明显标志，提示、警示电力电缆、严禁挖掘等相关信息。二是加强电力通道巡护管理。按照配电网运维规程，科学合理进行规划，加强对通道开展外观部分、外破风险、附属设施等的巡护及问题隐患闭环管理工作。
（三）中梁山街道：一是加强属地安全巡查。加强对公园、社区的安全巡查，发现事故隐患，及时处理，落实属地监管责任。二是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宣传。举办安全教育培训、宣传活动，加强对辖区相关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宣传。

（四）区经济信息委：一是加强行业安全巡查、督导。加强对电力等行业的安全巡查、督导，发现事故隐患，及时处理，落实行业监管责任。二是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宣传。举办安全教育培训、宣传活动，加强对电力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相关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宣传。

（五）区城市管理局：一是加强行业安全巡查。加强对园林、绿化和综合性公园、专类公园、社区公园等城市公园的安全巡管，发现事故隐患，及时处理，落实行业监管责任。二是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宣传。举办安全教育培训、宣传活动，加强对辖区相关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宣传。

          重庆华城电力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8·7”亡人一般事故调查组（代章） 
                            2025年10月17日
电力井长×宽×深：5.3m×1.38m×5.3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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